张定卫发〔2010〕7号
张家界市永定区卫生局

关于印发永定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全区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确实落实好省委、省政府民生工程，进一步做好我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工作，现将永定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Ｏ一Ｏ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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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市卫生局，周副区长。

	张家界市永定区卫生局办公室       2010年3月17日印发


永定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实施办法
（试行）
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民生工程,切实做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工作,根据湖南省卫生厅、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湘卫妇社发〔2009〕3号)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界市永定区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张定政办函〔2009〕30号）文件精神,结合2009年4月1日实施以来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住院分娩补助对象
1、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对象：有永定区户籍，农业户口，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定点助产机构分娩的孕产妇。
嫁入我区的外地农业户籍、我区发放《生育证》的对象，我区应予以补助。
2、大病医疗救助对象：凡本区家庭贫困孕产妇在孕期或产时出现严重并发症或合并症有危及生命的，经卫生局同意启动大病医疗救助。
二、住院分娩补助及限价标准

1、实行限价分娩，符合条件的住院分娩对象平产一律全免费。区级医疗保健机构单胎平产限价1000元，双胎增加150元；剖宫产限价2500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单胎平产限价800元，双胎增加150元，剖宫产限价2000元。每例符合条件的住院分娩对象：在区直医疗机构住院分娩者由永定区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办公室补助450元；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分娩者由永定区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办公室补助500元；在区外医疗机构住院分娩者由永定区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办公室补助450元。
2、本区家庭贫困孕产妇在孕期或产时出现严重并发症或合并症有危及生命的，经卫生局同意启动大病医疗救助，按住院费用的适当比例给予救助，但必须到县级以上孕产妇急救中心住院救治。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贫困孕产妇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规定予以补助或报销，另外仍有困难的项目办再予以救助。
3、加强产科质量管理，严格掌握剖宫产医学指征，控制剖宫产率：区级孕产妇急救中心剖宫产率控制在35%以下，其他区级医疗保健机构控制在30%以下，中心乡镇卫生院控制在25%以下。
严禁助产机构扣减或变相扣减服务内容，严禁将规定免费服务内容变为产妇自费项目，严禁将正常产划为异常产。
三、补助程序

1、永定区农村孕产妇在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分娩的，实行“一站式”费用结算。各医疗机构如实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办公室提供孕产妇户口本、《生育证》、结算发票及费用清单、自费项目病人知情同意等相关资料。

2、永定区农村孕产妇在区外医疗机构分娩的，在分娩6个月内持有效证明到户口所在地乡镇卫生院凭孕产妇户口本、《生育证》、住院证明、费用清单、发票等相关手续办理领取补助。各乡镇卫生院对于符合发放补助条件的及时予以补助，并填写永定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四联单”，在规定时间内送区项目办公室审核办理补助。

3、属大病医疗救助对象的，由孕产妇或家属填写《特殊孕产妇救助资金申请表》，并提供村委会、卫生院及相关证明，经妇保院审核后报区卫生局领导批准后，由妇保院垫付费用，月底到项目办公室报销。救助资金在2000元以内的由卫生局分管领导批准，2000元以上的由卫生局局长批准。

四、项目管理

1、孕产妇在家庭、私人诊所及个人承包医疗单位分娩的一律不予以补助。

2、各医疗机构对补助范围以外的对象给予报销，区项目办公室一律不予补助报销，由该医疗机构自行承担所有费用。超出补助标准的，项目办公室一律按标准进行补助。
3、认真落实限价分娩政策，平产一律实行全免费。病理产科超出限价标准的，医疗机构应拟出明细表，并征得病人或家属同意签字后方可执行，否则项目办将不予报销，医疗机构自负补助资金，发现一例造假扣减单位违法所得收入的3—5倍补助经费。
4、超范围开展剖宫产、未按转诊程序转诊或截留高危孕妇分娩的单位，自行承担补助资金，项目办不予以补助，每发现一例扣减单位补助经费5000元；剖宫产手术比例超过有关规定的定点助产机构，每超5%扣减单位补助经费10000元，情节严重者或不执行助产技术服务限价规定的取消定点机构资格。
5、严格报帐程序。各有关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工作，同时做好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工作的宣传与解释，造成到区项目办上访经核实情况属实的每发现一次对有关单位扣减补助经费500元。

6、每月10日前将本单位上月的‘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月报表’及‘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汇总表’以及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的相关资料送至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办公室审核，办理领取补助。每有一次迟报、未报扣减单位补助经费500元，情节严重者并追究单位领导及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7、本办法由永定区卫生局负责解释，自2010年3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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